
逢甲大學109年度第二屆第二次勞資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6月17日(三)  12：00~ 14：00 

地    點：圖書館四樓 白駒會議廳 

主    席：林志賢委員 

資方代表：副校長黃錦煌委員、人力資源長邱世寬委員、楊慧玲委員、辛年豐委員 

勞方代表：林志賢委員、賓湘衡委員、許芳萍委員、王雅雯委員、王怡晴委員 

請假代表：財務長邱安安委員 

列席人員：周雪惠助理 

記  錄：周雪惠 

壹、主席報告：本次會議目前出席人數為9位，已達勞資雙方代表各過半數之出席，故可開議。 

貳、業務報告：無 

參、討論事項： 

一、 建請定期逐一檢討法規內容是否皆符合規定 

說明：因<勞動基準法>不斷修法變動且為勞工權益最基本之保障，是否能定期逐一檢討

法規內容是否皆符合規定(第一次全面檢討，第二次針對修法部分)，保護學校，保

障員工。 

決議：本校制訂法規均定期依母法修法變動進行相關法規修訂，以維護教職員工之權

益。 

二、 敬請校方提供產學合作計畫專案人員專屬的聘用表格 

說明：本校已於電子表單簽核系統制定空白契約書供相關人員簽署合約使用。 

決議：本討論事項為人員不熟悉校內表單位置產生之問題，爾後相關問題應先洽詢承辧

人，如無法達成共識再由勞方代表討論後提案。 

三、 約聘人員的福利應同校聘員工 

說明：本校助理勞健保均由逢甲大學投保，但因聘任經費來源不同身份別不同，本校所

指約聘人員係指由人事經費聘任者及教育部委託本校執行計畫聘任者，非屬前二

項經費來源所聘任之人員稱為專案人員，其聘任依委託計畫內容規定聘用暨管

理。  



決議：本校法規均有明訂聘任身份應具備之權利義務，如有問題應先洽詢承辧人，無需

提案討論。 

四、 因勞務型學生助理(一般工讀、TA或RA)來電或是提出疑問，校內勞務型學生助理簽立

相關契約中提及加班給薪及休假、例假與請假，該如何計算年資、假別及加班費？ 

決議：以本校聘僱之人員除編制內人員均適用勞基法，請各單位依據勞基法規定管理及

僱用。 

肆、臨時動議 

一、勞資會議提案應為多數同仁共同問題提出，再由勞方代表二至三位討論後如需提案討

論，再由勞方代表正式提案(勞方林志賢委員報告) 

提案流程：問題產生→業務管理單位窗口→主責單位窗口→雙方無共識，尋求勞資會

議代表提案 

二、請人資處依據同仁提問問題整理QA，提供學校同仁於提問前可以先有資訊查找，以避

免因一時無法解決之問題列為提案．(勞方林志賢委員報告) 

伍、散會：下午1時40分 

 

 


